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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际劳工标准与农民工权益保护
胡 　瑾 3

内容提要 :国际劳工标准是国际劳工组织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基本标准 , 其“核心国际劳工标准 ”包括四个方

面的内容 :结社自由并有效承认集体谈判的权利、消除一切形式的强迫或强制劳动、消除就业和职业中的歧

视、有效废除童工。农民工问题的实质是农民工所受到的歧视待遇问题。我国应该按照国际劳工标准改革

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 ,以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 ,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主题词 :国际劳工标准 　农民工权益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 　歧视待遇

　　农民工是走在中国改革开放前端的先锋者之一。① 然而 ,由于种种原因 ,现阶段农民工在城市求职和劳

动的过程中 ,遭遇了其他社会群体迄今为止未曾经历过的种种问题和困难 ,整体沦为城市边缘群体和弱势群

体 ,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工 ”问题。目前 ,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进程中 ,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城镇化

进程的不断加快 ,使得农民工的权益保护问题更加突出 ,这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 ,国内学者对农民工的权

益问题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本文从国际劳工保护的角度来分析论述中国农民工的权利保护问题 ,以

期对这一问题进行更加深入和全面的研究 ,从而有效地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与和谐。

一、国际劳工标准的主要内容

国际劳工标准是指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国际劳工公约和建议书 ,以及其他已达成国际协议的具有完备

系统的处理劳动关系和与之相关的一些关系的原则和规则。②

国际劳工标准是国际劳工组织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基本标准 ,这些标准通过国际劳工组织的公约和建议

书加以颁发 ,并在各国政府批准后融入本国法律体系进行实施。国际劳工标准是在国际劳工组织的推动下

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它体现了国际劳工组织的宗旨和目标 ,是国际惯例和国际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际劳工标准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关于人权和工会权利的 ,主要内容是保证自由结社的权利 ,禁止

强迫劳动以及消除工作中的歧视以体现工人的平等和尊严等 ;另一类是关于就业和劳动条件的。

国际劳工组织于 1998年通过了《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 》,在该宣言中 ,国际

劳工组织将结社自由并有效承认集体谈判的权利、消除一切形式的强迫或强制劳动、消除就业和职业中的歧

视、有效废除童工等四个方面的内容定义为“核心国际劳工标准 ”。③ 宣言明确提出 ,作为国际劳工组织成

员 ,“即使是尚未批准这些公约 ,但仅从作为劳工组织成员这一事实出发 ,所有成员国都有义务真诚地并根

据《章程 》的要求 ,尊重、促进和实现关于作为这些公约之主题的基本权利的各项原则。”从而使得这些公约

对所有成员国都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④

该《宣言 》中所包含的八项核心公约 ,通常被称为“核心国际劳工标准 ”或“基本国际劳工标准 ”,是国际

劳工组织在其 80多年历史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整个劳工标准体系中最重要的部分 ,也是成员国政府、雇主

和工人三方智慧的结晶。

这八项国际劳工公约具体分为如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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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教育学院政法系讲师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访问学者。

参见蒋月 :《中国农民工劳动权利保护研究 》,法律出版社 2006年 2月第 1版 ,第 1页。

参见王家宠 :《国际劳动公约概要 》,中国劳动出版社 1991年 11月版 ,第 15页。

参见国际劳工组织 :《基本劳工权利原则宣言 》(1982年 ) ,第 2条。

参见刘旭 :《国际劳工标准概述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3年第 1版 ,第 44页。



1. 关于自由结社与集体谈判权的公约 ,包括 1948年《结社自由与保障组织权利公约 》(第 87号 )和 1949

年《组织权与集体谈判权公约 》(第 98号 ) ;

2.关于废除强迫或强制劳动的公约 ,包括 1930年《强迫或强制劳动公约 》(第 29号 )和 1957年《废除强

迫劳动公约 》(第 105号 ) ;

3. 关于平等权方面的公约 ,包括 1951年《同工同酬公约 》(第 100号 )和 1958年《 (就业与职业 )歧视公

约 》(第 111号 ) ;

4. 关于禁止使用童工方面的公约 ,包括 1973年《最低就业年龄公约 》(第 138号 )和 1999年《最恶劣形

式的童工公约 》(第 182号 )。⑤

到目前为止 ,国际劳工组织共制定了 186个公约和 192个建议书。2006年 8月 ,公约共获得 7407次批

准 ,平均每个成员国批准 41项。上述八项公约中 ,目前各成员国的平均批准数大约是 7个。我国共批准了

24项 ,其中核心劳工公约有 4项。⑥ 尚待批准的核心劳工公约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有关强迫劳动的 ,另一是

有关结社自由和组织权的。⑦

另外 ,我国政府已经签署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2001年 2月 )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 》(1998年 12月 )。批准上述劳工公约以及签署两个基本人权公约 ,表明中国政府对包括基本劳动

权利与核心劳动标准在内的整个人权原则的认同和尊重。

以上国际劳工公约中与农民工权益紧密相关的有四个方面 :

(一 )就业机会均等与待遇平等

平等作为现代民主社会的重要原则 ,是人类长期追求的目标 ,“平等 ! 是人性的第一愿望 ,是人的第一

需要 ,是所有法制社会的主要目标。”⑧

1958年通过的《 (就业与职业 )歧视公约 》(第 111号 )规定 :“全人类不分种族、信仰或性别都有权在自

由和尊严、经济保障和机会均等的条件下谋求其物质福利和精神发展 ”。⑨ 公约所说的“歧视 ”主要是指基于

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政治见解、民族血统或社会出身等原因 ,采取的有损于就业或职业机会均等或待遇平

等的区别、排斥或优惠措施 ,歧视性措施可能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 ,也可能是以事实或惯例形式存在的。�λυ

(二 )集体谈判

《组织权和集体谈判权公约 》(第 98号 )的主要内容包括 : 1. 工人应享有充分的保护 ,以防止在就业方面

蒙受任何排斥工会的歧视行为 ; 2. 工人组织和雇主组织均享有充分的保护 ,以防止在组织的建立、开展活动

或内部管理等方面 ,发生一方直接或通过代理人或会员干涉另一方的行为 ; 3. 政府应该采取适合的措施鼓励

雇主或雇主组织同工人之间进行自愿谈判的机制。�λϖ

(三 )废除强迫劳动

1930年《强迫或强制劳动公约 》(第 29号 )规定 :批准国应逐步废除一切形式的强迫劳动。在逐步废除

的过渡时期里 ,在遵守该公约规定的种种条件和保证的前提下 ,为了公共利益 ,可以把强制劳动和义务劳动

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公约规定 ,“强迫劳动是指任何人因受惩罚、威胁、被迫而从事非本人自愿从事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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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周长征 :《中国应当批准更多的基本国际劳工公约 ? ———基本国际劳工标准与中国劳动立法之比较研究 》,“国

际劳工标准研究与劳动法教学国际研讨会 ”会议论文。

参见杨鹏飞 :《从选择性适用理论看核心劳工公约的批准 》,载《政治与法律 》2006年第 5期。

http: / /www. ilo. org / ilolex/english /newratframeE. htm (2006年 10月 30号访问 )。我国到目前为止共批准了 4项 ,即

100号公约 (1990年 11月 ) , 138号公约 (1999年 4月 ) , 182号公约 (2002年 8月 ) , 111号公约 (2006年 1月 )。

See Maja Kirilova Eriksson , Rep roductive Freedom: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 ights and Humanitarian Law,

Martinus N ijhoff Pulishers, 2002, p. 21.

参见国际劳工组织 : 1958年《 (就业与职业 )歧视公约 》(第 111号 ) ,第 1条。

第 168号公约又增加了国籍、民族起源、残疾或年龄。《促进就业和失业保护公约 》(第 168号 )第 6条规定 :“各会员

国应保证所有受保护人享受平等的待遇而不受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政治信仰、民族血统、国籍、民族或社会渊源、残疾或年

龄方面的歧视。”

参见国际劳工组织 : 1949年《组织权与集体谈判权公约 》(第 98号 ) ,第 2条。



工作或劳务 ,但有些义务不包括在强迫劳动之内。”

1957年《废除强迫劳动公约 》(第 105号 )要求 ,立即和彻底废除用于政治目的的强制劳动或义务劳动 ,

废除以下以任何形式为目的的强迫劳动 : (1)把其作为政治压制或政治教育的一种手段 ,或作为对待持有或

发表同既定的政治、社会或经济制度相对立的政治观点或思想观点的一种惩罚 ; (2)把其作为发展经济而动

员和运用劳工的一种措施 ; (3)把其作为维护劳动纪律的一种手段 ; (4)把其作为对参加罢工成员的一种惩

罚 ; (5)把其作为实行种族、社会、民族和宗教歧视的一种手段。�λω

(四 )结社自由

自由结社权是整个国际劳工标准的基础 ,因为与强大的资方相比 ,单个或少数劳动者的能力非常有限 ,

难以与雇佣者相对抗 ,他们只有联合起来才可能维护自己的权益 ,因此结社权是劳工标准中最为基础性的内

容。1948年《结社自由和保障组织权利公约 》(第 87号 )规定 :“凡工人和雇工 ,没有任何区别地均应有权建

立他们自己选择的组织 ,以及仅以有关组织的章程加入他们自己选择的组织 ,而无须事前得到批准 ”。�λξ “行

政当局不得解散工人组织和雇工组织或者干涉他们的活动。”�λψ从这一表述中可以看出 ,工人的自由结社权

包括两个内容 :第一是工人有建立和选择组织的自由 ,第二是这种建立和选择行为无需得到任何人、任何组

织的批准。

此外 , 1964年《就业政策公约 》(第 122号 )和建议书 (第 122号 )是就业领域的重要标准 ,与农民工权益

保护具有密切的关系。公约要求成员国制定积极的政策 ,促进充分的、自由选择的生产性就业。“充分的 ”

就业是指向一切有能力工作并寻找工作的人提供工作。公约重申了非歧视原则 ,指出每个工人不论其种族、

肤色、性别、宗教信仰、政治见解、民族血统或社会出身如何 ,都有选择职业的自由。�λζ

国际劳工标准具有双重功能 ,一是调节会员国国内的劳动关系。在这一功能作用下 ,各国的劳动标准趋

向于一致化 ,对于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种功能是调节国家间

贸易竞争的作用。因为对于贸易投资者来说 ,劳工标准不同 ,就意味着劳动力成本不同 ,这是制约贸易与投

资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作用在国际劳工组织的成立动机和章程中是包括在内的。�λ{ 国际劳工标准的

内容广泛 ,一般带有超前性。总之 ,不难看出核心劳工标准的实质是政治性标准 ,而不是对工资、工时等具体

劳动条件的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讲 ,核心劳工标准可以被称为劳动人权。�λ|

国际劳工公约的核心和宗旨是确立和保障世界范围内的劳工权利。�λ} 中国作为国际劳工组织的成员 ,

不仅有责任和义务遵守和实现这些关涉劳工基本权利的各项原则 ,而且 ,应该在条件适合的情况下 ,扩大国

际劳工公约特别是核心公约的批准范围。从中国的立法需求及其法律环境来分析 ,不仅完善和加强劳工标

准立法是保障劳工权益最主要的法律手段 ,而且 ,就劳动立法的现状来看 ,中国也基本具备批准核心劳工公

约的法律环境。�λ∼

总之 ,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劳工权益保障问题将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解决这一问

题的重要途径之一 ,即是参照国际劳工标准 ,完善中国劳工标准立法 ,以更有效地保障中国工人尤其是农民

工的合法权益。

二、我国农民工权益受侵害的现状简析

进入新世纪以来 ,一方面我国农民收入增长趋缓 ,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 ,并且农民收入的增长越来

越依赖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密切相关的“外出务工 ”收入的增长 ;另一方面 ,作为我国目前重要的剩余劳

动力转移形式的“农民工 ”又因被拖欠工资、子女教育、超时工作和劳动条件恶劣等引起了大家的普遍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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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注 ④,刘旭书 ,第 46页。

参见国际劳工组织 : 1948年《结社自由和保障组织权利公约 》(第 87号 ) ,第 2条。

同注 �λξ ,第 4条。

参见前注 ④,刘旭书 ,第 49页。

参见张利萍 :《国际劳工标准、国际贸易与我国劳工标准 》,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6年第 2期。

参见前注 �λ{ ,张利萍文。

参见前注 ②,王家宠书 ,第 15—17页。

参见常凯 :《W TO、劳工标准与劳工权益保障 》,载《中国社会科学 》2001年第 1期。



如何合理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已成为解决日益严峻的“三农 ”问题的关键之一。�µυ

实际上 ,“农民工 ”问题包含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农民工 ”自身的待遇问题 ,另一个是“农民工 ”引发

的社会问题。最早引起人们关注的是后者 ,而“农民工 ”自身的待遇问题则是在最近几年才逐步引起全社会

关注的。全国普遍出现的拖欠“农民工 ”工资问题 ,便是这类问题的典型表现。�µϖ

目前在农民工自身待遇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具体表现在 12个方面 :

1.就业受歧视和自由择业权受到严重侵害 ; 2. 劳动合同领域存在的问题较为突出 ; 3. 工资水平偏低和工

资被拖欠、克扣的现象未从根本上得到遏制 ; 4. 未执行劳动工时制和超时加班现象严重 ; 5. 农民工的基本社

会保险缺失严重 ; 6. 劳动安全与卫生条件差 ,使农民工健康和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与伤害 ; 7. 农民工享受的劳

动福利待遇较少 ; 8. 对女职工和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没有完全落实 ; 9. 农民工在职受训机会少及职业素质提

高难 ; 10. 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制度不健全 ; 11. 劳动执法和劳动仲裁保护农民工合法权利的力度不够 ; 12. 工会

在维护农民工劳动权利方面未发挥应有作用。�µω

广大农民已经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付出了太过沉重的代价 ,对农民工的诸多限制大多源于计划经济时代

集中管理的模式 ,这显然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而且成为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落后的上层建筑。

如果继续以损害农民工的基本权益为发展代价 ,必将严重威胁中国社会经济的稳定。�µξ

我国权威机构的最新抽样调查显示 :农民工在我国二、三产业员工中所占比例已高达 59. 8%。�µψ 农民工

从最初的“散兵游勇 ”到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这种变化绝不单纯意

味着农民进城务工人员数量的增加 ,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证明了农民工已成为我国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

生力军 ,并将逐渐演变为工人阶级的主力军。因此 ,对待农民工的政策取向如何 ,农民工的政治地位、生活现

状怎样 ,直接涉及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代化的进程。�µζ

三、我国农民工劳动权利受侵害的主要原因

农民工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产物 ,农民工劳动权利保护受阻的问题 ,在较大程度上 ,是这种特殊社会

结构长期的各种深层次矛盾的集中反映与表面化。伴随着计划经济到有计划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转

变 ,我国的农民工劳动就业政策基本完成了从禁止、限制到承认、鼓励的演变 ,农民工的重要作用得到了认

同 ,自由流动和劳动权利保护开始得到承认和重视。然而 ,在大多数时候 ,政策仍对农民工采取歧视立场 ,这

一状况至今未有完全改观。既往政策的制定 ,由于认识等历史原因 ,似乎缺乏对农村劳动力流入城镇的系统

深入研究 ,欠缺预见性 ,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嫌 ,穷于应付。因此 ,有必要加强对农民工及其劳动权利的

系统全面的深入研究 ,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有效地解决问题的社会政策和规范。�µ{

1. 社会结构方面的原因 :我国城乡的二元户籍制度是导致农民工待遇不平等的制度根源。从社会分层

角度看 ,户籍制度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屏障 ”( social closure)制度 ,它将农民工屏蔽在分享城市社会资源之

外。二元户籍制度犹如一道无形的高墙 ,将我国城市与农村社会彻底分离开来。�µ| 另外 ,劳动力市场的二元

结构和歧视农民工就业等不合理的政策限制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包括就业岗位歧视、就业管理歧视等。在

现代工业社会中存在着两类劳动力市场 ,其一是收入高、劳动环境好、待遇好的第一劳动力市场 ;其二是工资

低、工作条件差、福利低的第二劳动力市场。美国社会学家皮奥里 (M ICHAEL·J· P IORE)将之概括为劳动

力市场的二元结构。他认为劳动力市场的区分并不是纯技术的 ,第一劳动力市场更多地受到制度性的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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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工会力量、劳动保障制度和最低工资标准等。而第二劳动力市场却相反 ,常常处于利益被忽视的政策边

缘。在我国 ,绝大多数农民工都是在第二劳动力市场就业。�µ}

2.法律方面的原因 :立法漏洞使侵犯农民工权益的行为难以被追究。主要表现在 :缺乏禁止户籍歧视和

年龄歧视及其责任方面的规定 ;劳动合同立法缺乏程序性规定和救济手段 ;缺乏对雇主拖欠工资行为的制裁

性规定 ;对单位强制劳动的情形没有予以制裁特别是刑事制裁的规定 ;社会保险立法没有明确农民工的权

利 ;缺乏农民工享受社会福利的实体法 ;立法欠缺用人单位须具备劳动安全卫生基本设备和设施的规定 ;对

雇主违反女工和未成年工保护义务时的法律责任规定的不够明确 ;缺乏对农民工进行职业培训的规定 ;劳动

规章制度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程序规定等。

另外 ,现行法律规定不明确或脱离实际使得农民工的劳动权利被边缘化 : (1)劳动法未对劳动规章制度

及其相关概念的定义和范围做出明确规定 ,企业劳动规章制度内容的随意性较大 ,有的企业片面扩大劳动制

度的范围 ,对劳动者施加不合理的约束 ; (2)劳动时间的规定与实际情况不符。我国实行每周 40小时工作

制 ,比一些发达国家还短 ,如德国、日本仅实行每周 48小时工作制 ; �µ∼ (3)劳动规章与劳动合同、集体合同之

关系在相关立法上没有明确规定 ,造成了适用上的混乱 ,有些企业甚至利用劳动规章制度排斥劳动合同、集

体合同的适用 ; (4)有关劳动监察的规定存在脱离实际或者相互矛盾的情况。我国《劳动监察条例 》第 2条

规定 ,劳动监察的对象包括企业、个体工商户、职业介绍机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和职业技能鉴定机构。这就

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事业单位、家庭雇工等排斥在劳动监察对象之外。现行法律法规关于

劳动监察的行政处理规定亦缺乏可操作性。《劳动监察条例 》第 17条有关处理程序的规定过于简单 ; (5)劳

动仲裁与法院实行“又裁又审 ”,致使劳动争议救济途径不畅 ,救济成本过大 ,超出了农民工的承受能力 ,既

降低了劳动仲裁的权威 ,又浪费了司法资源 ,还拖延了时间 ,成为农民工维权不能承受之重。

3.劳资双方地位悬殊 ,农民工处于不利的地位。就企业主方面来说 ,农民工合法权益受侵害的原因主要

有两个方面 : (1)用人单位的强势地位是雇主对农民工频加侵害的诱因。用人单位的强势地位是农民工合

法权益受侵害的关键因素。作为劳动关系主体一方的雇主与农民工相比 ,有三种资源优势 :市场资源优势、

物资资源优势和社会资源优势 ; (2)用人单位自身利益的驱动。追求利益是所有营利性组织的主要目标 ,为

了追求利润最大化 ,降低成本 ,在我国现阶段 ,产业层次较低且没有技术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企业 ,为了在竞争

中生存和发展 ,往往无视和侵犯农民工的劳动权益 ,知法犯法 ,在劳动合同方面经常采取不签或只签短期劳

动合同的方式借以淘汰老、弱、病、残或“不听话 ”、“难缠 ”的农民工。用短期合同对劳动者进行施压 ,使劳动

者在权益受到侵害时敢怒而不敢言。

4.工会等组织未发挥应有的作用。“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违

反劳动法律、法规 ,侵犯职工合法权益 ,工会有权要求企业、事业单位行政方面或者有关部门认真处理。企

业、事业单位违反国家有关劳动 (工作 )时间的规定 ,工会有权要求企业、事业单位行政方面予以纠正。”�νυ由

此可见 ,工会本应在维护农民工权利方面发挥重要的群众性团体作用 ,但事实上 ,工会的维权作用远未达到

预期的效果。首先 ,工会组织自身的观念和认识偏误影响了工会职能的发挥。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 ,劳

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在国有和集体企业改制的过程中 ,工会组织被撤并的现象未能得到有

效遏制 ,工会会员大量减少。”�νϖ另一方面 ,大量的农民工没有加入甚至被拒绝加入工会。没有工会组织的支

持与帮助 ,农民工在权益的表述和诉求方面势单力薄 ,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其次 ,工会维权的内容和机制没

有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以往 ,作为工会维权对象的职工主要集中在公有制部门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变迁和

产业结构的调整 ,农民工逐步成为劳动力队伍的主力军 ,工会维权的内容和形式也应该相应地发展变化。有

些工会组织存在着严重的“所有制情结 ”,认为维护正式职工的利益是分内之事 ,维护农民工的权益则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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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外之事。�νω 最后 ,有些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时也存在错误的认识 ,担心工会组织力量大了后 ,会“恶化 ”当

地的投资环境 ,甚至认为“建立工会会吓跑外商 ”。同时 ,大多数农民工因为没有劳动合同或合同期短 ,流动

性大 ,工会维权作用不明显等 ,对是否加入工会持无所谓的态度。

另外 ,农民工维权意识与维权能力弱 ,新闻媒体等社会舆论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关注不够 , �νξ也是

我国农民工劳动权利受到侵害的主要原因。预防和及时制止侵犯农民工权益现象的发生 ,政府和社会负有

主要责任 ,一个劳动者如果没有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完善的法律保护 ,其合法权益的受侵害不仅是可能的 ,而

且实现维权的可能性也不大 ,由此可见 ,政府对农民工权益保护不够重视 ,劳动执法力度不大等不利的社会

环境及法律环境是农民工受侵害的重要原因。

社会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有机体 ,每个社会成员相互之间的公正与平等、信任与合作、宽容与关爱是这个

有机体和谐发展的基本规则。而歧视所造成的不平等将破坏这些基本规则 ,使社会失衡与断裂 ,并导致不同

阶层之间的不满甚至对抗 ,从而破坏整个社会有机体的健康有序发展 ,并最终危害到所有社会成员。�νψ

四、遵循国际劳工标准 ,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有关农民工的权利主要体现在后述国际劳工公约中 :第 82号《社会政策公约 (非本土工人 ) 》、第 111号

《 (就业和职业 )歧视公约 》和第 122号《1964年就业政策公约 》。�νζ 公约的目标是在尊重社会地位和习俗的

前提下 ,保护所有工人不受就业歧视 ,因为消除工作歧视是社会正义的核心。

我国虽然至今尚未批准前述公约 ,但已在 2001年批准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 ICESCR) ,

该人权公约也具有国内法的效力 , 成为中国劳工法的法律渊源之一。承认这一公约 , 实际上即是承认目前

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的劳工标准 , 因为这一公约中已经包括了国际劳工标准的基本内容。履行该公约规定的

义务 , 与承认和实施国际劳工标准是一致的。

国际劳工标准实际推崇的是一种基本的道德价值观 , 即是一种基本人权。平等与不歧视是“人权法的

核心 ”。�ν{ 在人权保护已经入宪的今日之中国 , 人权问题是不能够用来讨价还价的。我国在继续完善劳动

权益立法的过程中 ,应特别注意对农民工这一最弱势群体的保护 ,在劳动合同、社会保险、反歧视、劳动争议

处理等方面给予明确的规定。

(一 )改革户籍制度

户籍的原始功能是公民身份的证明。然而 ,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 ,户籍制度被作为一种重要的行政管理

手段得到运用 ,并最终演变成“一个以户籍为中心 ,包括教育、就业、住房、养老、医疗以及其他公共服务的城

市居民身份和权利的制度。”�ν| 1964年国际劳工组织《就业政策公约 》(第 122号公约 )第 2条规定 :“向一切

有能力工作并寻求工作的人提供工作 ”,“每个人无论其种族、肤色、性别、宗教信仰、政治见解、民族血统或

社会出身如何 ,都有选择职业的自由与获得必要技能与天赋的最大可能的机会 ,并取得一项对其很适合的工

作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规定 ,公民有权在就业、健康、教育和社会保障方面获得平等待遇。

适应上述要求 ,我国应改革户籍制度 ,建立平等、公正的人口管理制度 ,以实现农民工从自由流动向迁徙自由

的转变。这是因为 ,平等应是“一切人都可以享受的权利和正义。”�ν}

在改革户籍制度的具体措施上 ,我们应该考虑到 ,目前在公民迁徙权入宪尚不现实的情况下 ,应首先剥

离依附于户籍之上的社会福利 ,淡化户籍制度的经济功能 ,恢复户籍制度对公民身份证明的原始功能。然后

建立以居住地为主的城乡统一的居民身份制度 ,将城镇落户条件由许可制改为准入制 ,即凡是在城镇有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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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住所、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的人员 ,均可以登记为城镇常住人口。

我们必须看到 ,目前我国农民工进城就业所遇到的障碍是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其他制度障碍 ,如就业保

障、社会保险、子女入学待遇等。解决农民工问题并不是简单地将农民工的身份由农村居民改为城镇居民就

万事大吉了 ,更为重要和实质的问题是 ,农民进城后能否获得与城镇原有居民同等的劳动权利与社会保障。

由此可见 ,户籍制度改革既是根本 ,又不是根本 ;户籍制度是需要消除的障碍之一 ,而不是全部。�ν∼

(二 )完善就业制度、消除就业歧视

农民工问题主要就是就业问题 ,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核心是承认和赋予农民工平等的就业权 ,合理引导农

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不歧视是联合国人权条约的核心所在。国际劳工公约八个核心公约中有两个涉

及不歧视。�ου 我国针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 ,不仅与时代潮流不合拍 ,也与我国已加入的人权公约相背离。�οϖ

国际人权公约关于就业权的规定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从正面规定人人享有平等 (就业权 ) ;二

是禁止基于社会出身、性别等因素的不合理的歧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第 6条第 1款规定 :

“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工作权 ,包括人人应有机会凭其自由选择和接受的工作来谋生的权利 ,并将采取适当

步骤来保障这一权利。”国际劳工组织《 (就业和职业 )歧视公约 》(第 111号公约 )第 1条指出 ,所谓“歧视 ”

是指“基于种族、肤色、性别、宗教信仰、政治见解、民族血统或社会出身的任何区别、排斥或特惠 ,其效果为

取消或损害就业或职业方面的机会平等或待遇平等 ”。《就业政策公约 》(第 122号 )第 1条规定 ,本公约的

目的是“促进充分的、自由选择的生产性就业 ”。

在具体措施上 , 1. 应立即废除以社会出身为条件的就业和职业准入制度 ,仅以工作能力为资格向所有社

会出身的公民平等开放一切就业和职业机会 ;在用工制度上彻底打破户籍、地域、行业、岗位、工种、所有制等

方面的限制 ,实行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劳动就业制度。2. 各级政府要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 ,规范用人单位

和职业介绍机构的行为 ,预防和处理遇到的各种问题 ,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严格审核、清理农民进城务工

就业的手续 ,取消专为农民工设置的重复登记项目。从事各行业和工种尤其是特殊行业和工种所要求的技

术资格、健康等条件 ,应对农民工和城镇居民一视同仁。在办理农民进城务工就业和企业用工的手续时 ,严

禁提高收费标准 ,防止变换手法继续向农民工乱收费 ,努力构建城乡一体化、市场化的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

场体系。3. 加强对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司法保护。从根本上说 ,农民工的平等就业权是国际劳工公约中的

核心标准问题 ,是一个基本人权问题 ,是恢复农民的“国民待遇 ”问题 ,是一视同仁地保障城乡劳动者合法权

益的问题。事实上农民工遭遇就业歧视的最主要根源在于政府方面。为此 ,当宪法诉讼在今天看来还是

“水中之月”的时候 ,必须加强对政府涉及农民工权利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同时 ,应为农民工在求

职和劳动过程中遇到的歧视提供平等的民事司法保护。
(三 )充分发挥工会在农民工维权中的积极作用

“从世界各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看 ,受雇一方地位的改善是在工联主义兴起之后 ”。�οω 帮助农民工组建

工会 ,通过工会凝聚农民工的集体力量来争取自身的利益。“雇主的经营权和雇员的通过集体谈判来获得

体面生活的权利都是社会的基础。”�οξ《结社自由和保障组织权利公约 》(第 87号公约 )第 2条提出 :“凡工人

和雇工 ,没有任何区别地均应有权建立他们自己选择的组织 ,以及仅依有关组织的章程加入他们自己选择的

组织 ,而无须事前得到批准。”“通过工会组织 ,不仅可以使民工在与雇主处理劳资关系时形成抗衡的力量 ,

而且有利于民工以组织的形式在事关民工根本利益的问题上 ,促使地方政府公正地对待民工利益 ”。�οψ 在

市场化的私营和外资企业里 ,劳资力量对比极为悬殊 ,农民工惟有依靠自身集体的力量 ———工会 ,才能争得

自身权益。应当根据市场化的要求 ,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组建工会和发展会员。首先 ,工会可从稳定劳工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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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入手 ,减少农民工的流动 ,以便形成共同的利益纽带和工会意识。应加强工会民主 ,推动中小企业直选工

会领导人 ,尊重会员在工会中的主体地位 ,使工会真正得到会员的支持和认可。其次 ,针对市场竞争加剧 ,结

构性失业突出之现状 ,工会要大力开展职业培训 ,帮助农民工掌握新知识、新技能 ,通过各种途径提高其素质

和市场竞争能力。再次 ,面对众多小型分散的非公企业 ,工会组织要突破单位限制组建联合基层工会、基层

工会联合会 ,由这些工会组织直接吸收那些难以独立建会企业的职工加入工会或建立工会小组。进一步实

现地方工会和产业工会的有效结合 ,可采取产业和地方工会负责人交叉任职的办法 ,既做大了产业工会 ,又

体现了地方工会领导为主的原则 ,创新了产业工会组织领导体制。最后 ,应进一步培育劳动关系两大主体即

工会和雇主的协商谈判能力 ,逐步形成劳资双方自主谈判以决定劳动关系事项的格局。其中 ,培养工会组织

的自主协商谈判能力和作用至为重要。

(四 )建立和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 ,逐步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机制

国际劳工组织《费城宣言 》把“扩大社会保障措施 ,向所有需要此种保护的人提供基本收入和充分的医

疗照顾 ”�οζ作为国际劳工组织的任务。1982年的《维护社会保障权利公约 》(第 157号 )要求有关国家通过

订立双边或多边国际协定来解决因流动就业或移居他国而产生的社会保障权利的保持问题 (包括将取得和

已经取得的受益权利 ) ,以及防止重复缴纳保险金、重复领取社会保险津贴等可能出现的舞弊现象。�ο{ 《伤

残、养老和遗属补助公约 》(第 128号公约 )对伤残保险方面规定了保障范围、津贴率计算方法 ,同时还规定 ,

应当在规定的条件下向伤残者提供康复服务以及采取措施为残疾人提供适当的就业岗位。在老年津贴方

面 ,规定了享受保障者年龄不得超过 65岁及老年津贴率计算方法等。遗属津贴是指对由于家庭支柱死亡以

致寡妇或子女生活无着落而提供的补助。�ο|

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体制是为城市人设计的。虽然近年来也推出了所谓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但只

不过是按照“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政府给予政策扶持 ”的原则 , �ο}建立了个人帐户积累式的养老保

险。政府目前正在把现有的社会保险从城镇职工推行到进城的农民工。这种制度无论是农民工的受益程度

还是农民工的参与广度都与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有较大的差别。在中国现阶段 ,农民工处于一种游离或边缘

状态 ,具有双重身份、地位尴尬、流动性强及未来发展不确定等特点。因此 ,针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之设

计应符合其利益需要。一般说来 ,农民工最基本的需要是找份工作、拿到工钱 ,出了工伤、遭了意外、得了大

病能够及时得到救治。目前大量出现的农民工工伤事故和为数不少的农民工职业病群体 ,使尽快建立农民

工的工伤保险制度成为当务之急。从长远看 ,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在覆盖对象上应当是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

有工资收入者 ,打破将城镇职工和农民工截然分开、差别对待的状况 ,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大势

所趋。而随着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建立 ,农民工这个概念也将成为历史的陈迹 ,农民工的社会保

障当然也就不再成为问题。�ο∼ 这既满足了农民工的实际需要 ,又适应了我国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实际情况 ,

而且也遵循了国际劳工标准。

(五 )参照国外立法 ,加强对侵犯农民工劳动权者刑事责任的追究

我国目前对侵犯农民工劳动权的制裁措施过于温和 ,侧重于民事赔偿和行政处罚而轻刑事责任 ,这样不

利于对劳动权的保护。�πυ 我国近期频繁发生的劳动安全事故表明 ,我国农民工劳动权的保护水平太低。在

民事赔偿和行政处罚已不足以保障劳动权的情况下 ,追究侵犯农民工劳动权者的刑事责任 ,是唯一的选

择。�πϖ 笔者以为我国刑法对劳动权的保护是力不从心的 ,应该予以完善 :一是关于侵犯农民工劳动权犯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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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名不足 ,侵犯劳动平等权、劳动报酬权、休息休假权、社会保障权、妇女或未成年职工特殊劳动保护等权利

均未被纳入刑法保护的范围。目前只有违章作业责任事故罪、劳动安全设施责任事故罪、强迫劳动罪、打击

报复统计会计人员罪以及《工会法 》所规定的犯罪 ,这些罪名远远不足以满足我国现阶段对农民工劳动权保

护的需要。德国刑法典在保护劳动权方面除了一般犯罪条款外还特别规定有关于劳动安全、社会保障、监管

主体等的犯罪条款。《美国法典 》第 29篇第 186节规定了妨害工会利益的犯罪。�πω 二是刑事责任的主体大

多限于“直接责任人员 ”,缺少对用人单位和行政监管主体的有力刑事制裁。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 ,公民对

政府行使公共职能的适当性、合法性要求越来越高 ,以此来增强公民对政府的信赖也异常重要。这一方面外

国也有立法例。如《法国民法典 》第 L263—2条规定 :机构主要负责人、经理、经营管理人员或职员 ,因其个

人过错 ,违反劳动安全法规规定的 ,处 500法郎到 1. 5万法郎罚金。根据德国刑法典第 266A条规定 ,健康保

险机构的成员也可以成为犯罪主体。三是构成犯罪的情节均是“情节严重 ”的模糊表述。�πξ 法律应当具有预

防功能 ,故当刑法对结果犯的处罚不足以起到威慑作用时 ,就应当将结果犯调整为危险犯 ,这样才能起到防

患于未然的作用 ,对作为宪法基本权利的劳动权尤应如此。国外的立法例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参照 ,比如 ,德

国职业条例第 148条第 2款规定 ,违反主管机关关于劳动保护条件和设施的 ,威胁他人生命、健康或者他人

重大财产安全的 ,处 1年以下监禁或者罚金。1976年的《日本劳动安全卫生法 》规定 ,雇主对机械、易燃、易

爆以及原材料、瓦斯、蒸气、粉尘和放射线、高温、低温、超声波、噪声、振动、异常气压等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

危害、产生危险的物质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 ,并保证工作环境良好的通风、换气、采光 ,防止工人患职业病 ,违

者处 6个月以下徒刑或 30万日元以下罚款。

五、结语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的笔下 ,工人阶级的基础是制造业工人。中国共产党的党章确定它是工人阶

级的政党。而中国宪法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

家。”�πψ 2004年 9月 ,中国工会第 14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式报告明确提出 :“一大批进城务工人员成为工人

阶层的新成员。”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出 ,“进城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

分。”如今 ,所有的统计数据都显示 ,农民工已是工人阶级的主体 , �π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基。也就是说 ,如果农

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农民工的生存与发展所受到的歧视性对待持续下去 ,将严重损害中国共产党作

为工人阶级政党的基础 ,削弱其执政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也将威胁中国社会主义的根基。�π{

从国内法、国际法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基础来看 ,基于社会出身的就业歧视都是不合法、不合情理

的 ,有悖于社会主义基本理念和国际人权准则 ,损害基本社会公平和正义。对此必须废除 ,才能减少其社会

危害性 ,创造和谐社会。�π| (责任编辑 :赵 　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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